
                    


〔C类〕

〔公开〕

长政函〔2020〕20号

关于对县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238号 建议答复的函

金小祥代表：

您在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提出的《关于增加太阳能路灯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随着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民群众对改善农村出行环境、提高生活质量要求也进一步提高。经长湖镇有关部门与县相关部门到乍龙村走访调研，乍龙村委会因群众居住较分散，之前安装的太阳能路灯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，还需要安装20盏左右的太阳能路灯。但因镇财政困难，长湖镇人民政府已经将该项目列入长湖镇项目库，并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，待争取立项后实施。

感谢您对长湖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（联系人：曾雪梅   联系电话：0871—7734009） 

长湖镇人民政府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12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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